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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为规范类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4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成都硕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

司技术检测中心、西南石油大学、鲁信天地人环境科技（安徽）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气分公司、中核环境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谦豫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国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彤楼、袁原、刘伟、倪金元、卢成绪、杨功田、熊亮、王跃刚、刘宇程、李

玉龙、林永茂、白雪、王东、邓绍林、王黎明、陈剑、张岚、彭俊、刘鑫、王锦昌、张烨、系艳红、黄

兴俊、李宇、崔宏华、刘真凯、胡君杰、靳凯、阎恩松、马丽丽、邱小庆、杨德敏、张家伟、雷文杰、

桂明生、彭丽梅、杨丽、王磊、胡明良、吴洪、陈明燕、苏佳亮、姜彤、杜锴、王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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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然气开发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陆上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伴随产生大量采出

水。该类采出水具有水质复杂、含盐量高、有机物浓度高等特点。为规范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治理工

程的总体要求和工艺设计，防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并推动陆上天然气开采行业实现技术提升与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国内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治理技术开展了系统调研，全面总结了

我国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的治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纳了国内污水治理行业相关工程技术规

范及技术应用成果，组织了必要的专题研究和技术研讨，广泛征求了来自科研、设计、生产、教学等各

领域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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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设备和材料、检测控制、职

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以及运行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的综合治理。陆上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

理可参照执行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9728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4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

GB 50752 电子辐射工程技术规范

GB/T 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5462 工业盐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917 油污水分离装置

GB/T 25306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工程通用规范

GB/T 39308 难降解有机废水深度处理技术规范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HJ 212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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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76 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7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4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7 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0 膜生物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52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单螺杆泵

HJ 25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膜生物反应器

HJ/T 24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油水分离装置

HJ/T 25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微孔曝气器

HJ/T 26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HJ/T 26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臭氧发生器

HJ/T 270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HJ/T 278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单级高速曝气离心鼓风机

HJ/T 28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HJ/T 33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潜水排污泵

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JB 8939 水污染防治设备 安全技术规范

JB/T 8938 污水处理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

SH 3173 石油化工污水再生利用设计规范

SY/T 0083 除油罐设计规范

SY/T 6276 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SY/T 6881 高含硫气田采出水处理及回注工程设计规范

SY/T 7377 钻井液设计规范

NB/T 14002.3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3部分：压裂返排液回收和处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天然气开采采出水 produced water from natural gas production
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伴随天然气一起从地层中采出并经分离出的水。

注：以下简称采出水。

3.2

高盐采出水 high salinity produced water
溶解性固体总量（TDS）高于35 000 mg/L或氯化物浓度高于20 000 mg/L的采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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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艺出水 process effluent
采出水经工艺单元处理后，达到回用或排放要求的出水。

3.4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
采出水经处理场站处理达标后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

3.5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
采出水经处理场站预处理，后续通过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等公共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向环境水体

排放。

3.6

深度处理 deep processing for treated out water
对前端工艺单元处理后未达到回用或排放要求的出水作进一步处理的过程。

4 总体要求

4.1 采出水处理应基于水量和水质特性，以工艺出水用途或去向为导向，优先选用满足工艺出水水质

要求、符合职业健康和安全环保标准、技术成熟可靠、处理效率高、物耗能耗低、废物产生少、环境影

响小、投资费用省的水处理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

4.2 采出水处理宜采用密闭的集输和处理流程，并设置突发安全事故、环境事件、事故泄漏、开停工

及检维修等非正常工况废水收集系统。

4.3 采出水处理场站边界内污染雨水，非正常工况废水，采出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

废物和噪声等应一并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4.4 采出水处理场站应参照 GB/T 50934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污染防治分区，并采取防渗措施，防止

因物料泄漏或逸散污染场站及周边大气、土壤和地下水。

5 工艺设计

5.1 设计水量和水质

5.1.1 采出水设计处理水量和水质应根据工程服务范围内的实测或同类采出水产水量和水质，结合天

然气开采现状、采气工艺、滚动开发和产能建设总体规划等因素综合确定。

5.1.2 采出水设计处理水量取值宜在实测或同类采出水产水量的日平均值基础上增加 10％～25％的

安全系数；设计处理水质取值宜在实测或同类采出水水质的统计数据中取 90％覆盖率的数值。

5.1.3 工艺出水用途或去向应相对稳定。设计工艺出水水质应符合（但不限于）下列规定或要求：

a) 回用应符合下列规定或要求：

——配制钻井液应符合 SY/T 7377的规定；

——配制压裂液应符合 NB/T 14002.3的规定；

——作循环冷却水补水应符合 GB/T 50050或 SH 3173的规定；

——作低压锅炉补给水应符合 GB/T 1576的规定；

——冲厕、冲车、道路洒水、绿化用水应符合 SH 3173的规定；

——其他用途应满足相应要求。

b) 排放应符合下列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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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排放应符合地方（流域或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GB 8978的规定，并应满足排

放口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

——采出水经处理场站预处理，后续通过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等公共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

间接排放，应符合地方（流域或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GB 8978的规定，并应满足

排放口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

5.2 处理工艺

5.2.1 选择原则

5.2.1.1 采出水处理宜采用物理法、化学法、物化法、生化法等相结合的组合处理工艺，协同去除采

出水中的目标组分，确保工艺出水稳定达到回用或排放要求。

5.2.1.2 采出水处理宜优先选用《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鼓励类）》中的相关技术，不应选用

《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低效类）》中的相关技术，以及国家明令禁止、限制和淘汰的其他落后

工艺和设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应有实际采出水处理试验结果和技术经济论证

可行结论做支撑。

5.2.2 工艺流程

5.2.2.1 采出水集输至处理场站，经预处理、氧化处理、脱盐处理、深度处理（必要时）等单元处理，

每个单元可由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水处理工艺组成。采出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应最大程度减量化处理，

泥饼外运处置。

5.2.2.2 采出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采出水处理工艺流程

5.3 预处理单元

5.3.1 概述

5.3.1.1 预处理单元包括脱硫（含硫天然气开采产出水）、隔油、气浮、除硬、沉降等工艺，主要对

采出水中的硫化物、石油类、悬浮物、胶体物质、钙镁离子等进行初步去除。预处理单元中的工艺选取

与组合应根据采出水的水质特征和设施建设要求确定。

5.3.1.2 预处理单元出水水质应符合后续处理单元进水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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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脱硫

宜采用固相催化氧化、气提、化学氧化工艺去除含硫采出水中的硫化物。工艺设计应符合SY/T 6881
的规定。

5.3.3 隔油

宜采用密闭罐作储存及隔油处理设施去除采出水中的石油类。罐顶应设置呼吸阀、安全阀。罐内隔

油装置应具有隔氧除油收油功能。工艺设计应符合GB/T 12917和SY/T 0083的规定。

5.3.4 气浮

宜采用加压溶气气浮、叶轮气浮工艺去除采出水中的悬浮物、石油类等。工艺设计应符合HJ 2007
的规定。

5.3.5 除硬

宜采用双碱法、离子交换工艺去除采出水中的钙、镁离子。

5.3.6 沉降

宜采用混凝沉降工艺去除采出水中的悬浮物、胶体物质等。工艺设计应符合HJ 2006的规定。

5.4 氧化处理单元

5.4.1 概述

5.4.1.1 氧化处理单元包括生化、高级氧化等工艺，主要对采出水中有机物、氨氮等进行去除。可根

据水质特征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适宜的单一或组合处理工艺。

5.4.1.2 高盐采出水不宜直接采用生化工艺。

5.4.1.3 氧化处理单元出水水质应符合脱盐处理单元进水水质要求。

5.4.2 生化

5.4.2.1 宜采用 AAO、SBR、MBR或其他高效节能的工艺去除采出水中的可生化降解组分。

5.4.2.2 采出水处理采用生化工艺时，宜先厌氧处理，再好氧处理。若采出水中含有生物毒性组分浓

度超过好氧/厌氧微生物生长繁殖允许值时，应先去除生物毒性组分，再进行生化处理。

5.4.2.3 生化处理所需菌种宜从类似采出水处理场站的活性污泥中进行筛选和驯化培养。

5.4.2.4 当 BOD5/CODCr的值＜0.3，宜采用水解酸化提升有机物的可生化降解性。

5.4.2.5 AAO、SBR、MBR的工艺设计应分别符合 HJ 576、HJ 577和 HJ 2010的规定。

5.4.3 高级氧化

5.4.3.1 宜采用臭氧催化氧化、电解氧化、芬顿氧化等工艺去除采出水中的难生化降解组分。

5.4.3.2 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水 TDS≤50 000 mg/L，反应时间为 1 h～4 h；
b) 臭氧投加量和 CODCr去除量的合适比例应通过试验确定；

c) 应设置尾气收集装置；

d) 其他工艺参数应符合 GB/T 39308的规定。

5.4.3.3 电解氧化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e) 进水 SS≤30 mg/L，运行温度≤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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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供给电流、停留时间与循环流量的合适比例应通过试验确定；

g) 应设置尾气收集装置；

h) 化学清洗周期为 7 d～15 d；
i) 其他工艺参数应符合 GB/T 39308的规定。

5.4.3.4 芬顿氧化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水 pH为 3～4；
b) Fe2+

、H2O2投加量和投加比、反应时间应通过试验确定；

c) 其他工艺参数应符合 HJ 1095的规定。

5.5 脱盐处理单元

5.5.1 概述

5.5.1.1 脱盐处理单元包括膜分离和蒸发结晶工艺，主要对采出水中盐分进行脱除。可根据水质特征

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适宜的单一或组合处理工艺。

5.5.1.2 膜分离工艺产生的浓水宜进入蒸发结晶工艺进行蒸发处理。

5.5.1.3 结晶盐产品宜达到 GB/T 5462中精制工业盐二级及以上标准要求。工业盐各项理化指标的测

定应采用 GB/T 5462中规定的方法。

5.5.1.4 蒸发结晶工艺分离出结晶盐产品后的母液宜资源化利用。母液减量处理宜采用真空低温干燥、

喷雾干燥等工艺，杂盐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5.5.1.5 脱盐处理单元出水（膜分离产品水或蒸发冷凝水）水质应符合深度处理单元进水水质要求。

若已达到回用或排放水质的要求，则可直接回用或排放。

5.5.2 膜分离

5.5.2.1 宜根据 DTRO、STRO、RO的适用条件选用适宜的膜分离工艺。

5.5.2.2 膜前应设置过滤装置，过滤精度≤5 µm。

5.5.2.3 进水 ORP≤180 mV，TDS≤50 000 mg/L，运行温度 10 ℃～35 ℃。

5.5.2.4 DTRO与 STRO膜运行压力≤12 MPa，RO膜运行压力≤4 MPa。
5.5.2.5 化学清洗周期为 15 d～30 d。
5.5.2.6 其他工艺参数应符合 HJ 579的规定。

5.5.3 蒸发结晶

5.5.3.1 宜根据MVR、多效蒸发的适用条件选用适宜的蒸发结晶工艺。

5.5.3.2 采用MVR工艺，压缩机应采用变频器控制；采用多效蒸发工艺，蒸发器宜不少于三效。

5.5.3.3 进水 pH为 6～9，CODCr≤1 000 mg/L。
5.5.3.4 盐浆洗涤宜采用盐脚淘洗工艺，氯化钠回收率≥90％。

5.5.3.5 蒸发器宜采用折板式除沫器，设备应定时冲洗。

5.6 深度处理单元

5.6.1 概述

5.6.1.1 深度处理单元包括电子束辐照、膜脱氨、折点氯化等工艺，主要针对脱盐处理单元出水中的

CODCr和氨氮等目标组分仍然不达标情形，进一步降低目标组分浓度。

5.6.1.2 深度处理单元出水水质应符合工艺出水（回用或排放）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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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电子束辐照

5.6.2.1 利用高能电子束在水中的直接作用和电子束激发水分子产生羟基自由基等活性基团的间接作

用，对出水中仍未达标的难降解有机物组分进行深度去除。

5.6.2.2 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水 TDS≤3 000 mg/L；
b) 吸收剂量≥10kGy，最小吸收剂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c) 其他工艺参数应符合 GB/T 39308的规定。

5.6.3 膜脱氨

5.6.3.1 利用碱性条件下水中氨氮易转为游离氨的特性，通过气态膜分离作用，游离氨被膜另一侧酸

性吸收液吸收，形成铵盐，对脱盐处理单元出水中仍未达标的氨氮进行深度去除。

5.6.3.2 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水 pH ≥10.5，表面张力≥65 mN/m；

b) 运行温度≤40 ℃，膜运行压力≤90 kPa；
c) 膜系统设计串联不少于两级。

5.6.4 折点氯化

5.6.4.1 利用通入水中的过量次氯酸盐，将水中的氨氮转化为氮气，氮气从系统中溢出，对脱盐处理

单元出水中仍未达标的氨氮进行深度去除。

5.6.4.2 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反应中投加的次氯酸盐，氯氮质量比（7～10）：1，反应时间 0.5 h～2 h；
b) 宜设置曝气装置，曝气强度≥0.01 Nm3/（m2·min）。

注：Nm3
表示在标准状态下气体的体积。

5.7 污泥处理单元

5.7.1 采出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宜采用压滤、压榨、离心等工艺进行脱水。脱水产生的废水应送

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脱水后的泥渣宜按以下分类处置贮存，并交由有处置能力或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置。

a) 隔油、气浮工艺产生的含油泥渣（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 GB 18597的规定；

b) 沉降、生化、高级氧化等工艺产生的泥渣应根据 GB 5085.7、HJ 298等规定鉴别或采出水处理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及其批复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如果属于一般工

业固废的贮存应符合 GB 18599的规定，如果属于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 GB 18597的规定。

5.7.2 污泥脱水前应对污泥投加脱水剂调理。不同污泥投加脱水剂的种类和投加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5.7.3 污泥脱水机类型应根据污泥性质、产量、脱水要求等选择。宜采用厢式压滤机、板框式压滤机、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污泥脱水压榨机或离心式污泥脱水机等。

6 设备和材料

6.1 概述

6.1.1 采出水处理采用的设备与材料，其品种、规格、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职业健康、

安全、环保、节能、节水、低碳、防爆和防腐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6.1.2 不应选用国家明令禁止、限制和淘汰，或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高污染、高耗能设备和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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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采出水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使用、贮存等应符合 JB/T 8938和 JB 8939的规定。

6.2 固相催化氧化设备

固相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壳体材料宜采用不锈钢或爆炸焊接复合板。

6.3 隔油设备

油水分离装置应符合GB/T 12917和HJ/T 243的规定。

6.4 气浮设备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应符合HJ/T 261的规定。

6.5 膜生物反应器

膜生物反应器应符合HJ 2527的规定。

6.6 曝气设备

6.6.1 宜优先选择氧转移效率高、可不停车检修的曝气设备。

6.6.2 中、微孔曝气器应符合 HJ/T 252的规定。

6.6.3 单级高速曝气离心鼓风机应符合 HJ/T 278的规定。

6.7 水处理加药设备

水处理加药装置应符合HJ/T 369的规定。

6.8 臭氧发生设备

臭氧发生器应符合HJ/T 264的规定。

6.9 电解氧化设备

电解氧化反应槽阳极材料宜采用导电陶瓷，阴极材料宜采用钛或钛合金。

6.10 电子束辐照设备

电子加速器应符合GB/T 25306和GB 50752的规定。

6.11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应符合HJ/T 270的规定。

6.12 蒸发结晶设备

6.12.1 蒸发室壳体材料宜采用不锈钢、钛或爆炸焊接复合板；加热室换热管材料宜采用钛或钛合金。

6.12.2 蒸汽压缩机宜采用单级或两级高速离心式蒸汽压缩机，压缩机叶轮材料宜采用钛合金，蜗壳材

料宜采用不锈钢或钛。

6.12.3 压力容器应符合 GB/T 150（所有部分）的规定。

6.13 气态膜脱氨设备

气态膜脱氨膜材料宜采用聚丙烯或聚四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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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污泥脱水设备

厢式压滤机、板框式压滤机应符合HJ/T 283的规定。

6.15 泵

6.15.1 在生化池内回流、剩余污泥排放等所需流量大、扬程低的场合，宜优先选择低能耗的泵型。

6.15.2 潜水排污泵应符合 HJ/T 336的规定。

6.15.3 污泥单螺杆输送泵应符合 HJ 2524的规定。

6.16 其他设备和材料

其他设备和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7 检测控制

7.1 采出水处理场站应设化验室，负责采出水处理过程的水质分析化验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a) 对原水、过程出水、工艺出水的相关水质指标进行检测。常规水质指标宜包括 pH值、色度、

SS、CODCr、TOC、BOD5、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氯化物、TDS、
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溶性钡等。

b) 水样采集、保存应符合 HJ 495和 HJ 493的规定。

c) 水质指标的测定应采用国家标准、环保行业标准、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等规定的方法。

7.2 采出水处理场站工艺出水排放或其他必要情况可配置具备防腐、防爆、抗渗漏、防结垢、自清洗

等功能的在线监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pH值、水温、流量、电导率检测控制仪；

b) CODCr、TOC、氨氮、总氮、总磷、氯化物检测控制仪。

7.3 在线检测控制设备的运行和考核应符合 HJ 355的规定。

7.4 应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结晶盐产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7.5 采出水处理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厂界环境噪声以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的监测

应符合 HJ 1248的规定。

7.6 采出水处理场站设置集中监控管理系统时，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操作功能，操作员可在正常或异常情况下对站设备进行控制，并可监视全线各站的操作

数据和状态。

b) 具备安全防护功能，防止各类计算机病毒的侵害和由于病毒而造成各存储器数据的丢失。设

置防火墙，进行实时在线监控，有效防范外部系统的非法入侵和信息窃取。

c) 具备报警功能，系统应能自动诊断出操作站、现场控制站或通信系统的故障，向操作员发出

报警并显示出故障的物理位置和故障的性质。

d) 具备信息管理功能，根据工艺操作和管理的需要，选用外部存储器将比较重要的信息保存供

运行人员查询。

e) 将依法设置的废水和废气排放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纳入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监测数据传

输应符合 HJ 212的规定。

7.7 采出水处理场内监控内容应符合 HJ 2015的规定。

8 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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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采出水处理过程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和 SY/T 6276的规定。

8.2 采出水处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应符合 GBZ 2.1和 GBZ 2.2的规定。

8.3 采出水处理过程使用的各类化学药剂应严格管理。其中，危险化学品的贮存、运输、使用应符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8.4 采出水处理场站废水和废气排放口的设置应符合 HJ 1405的规定。

8.5 采出水处理场站的废水和废气排放口、噪声排放源、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危险废物的容

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利用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设置符合 GB 15562.1、GB 15562.2和 HJ 1276
规定的环保图形标志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8.6 采出水处理场站的设计、建设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绿化等降低噪声的措施，噪声和振动控

制设计应分别符合 GB/T 50087和 GB 50040的规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的规定。

8.7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地方标准或 GB 13271的规定。

8.8 VOCs和恶臭污染物排放应分别符合 GB 39728和 GB 14554的规定。

9 运行与维护

9.1 采出水处理场站应建立健全运行与维护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职责。编制和执行质量管理手册、

工艺手册、设备手册和操作规程，建立完备的流程、设备及设施的工艺卡片及运行与维护记录台账和环

保管理台账。

9.2 采出水处理场站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岗位业务技能培训并考核，为考核合

格人员颁发上岗证。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9.3 采出水处理场站仪器、仪表、设备应定期校检和维修保养。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的计量器具，应按规定和周期接受强制检定。

9.4 采出水处理场站宜设置智能化监控辅助系统，实现设备远程辅助控制、故障自动报警。

9.5 采出水处理场站应建立采出水处理环境风险评估和环保隐患排查制度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定期组织演练，并根据演练结果补充、修订和完善应急处置方案。

9.6 采出水处理场站运行管理和设备维护的其他事项应符合 HJ 20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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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制定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5年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文

件制订计划（计划编号：20253144-Z-469），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42）

归口，计划于 2025年 7月 7日下达。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

司作为主要负责起草单位，联合相关科研院所、设计单位及企业共同组建起草工

作组，承担标准的起草工作。

（二）制定背景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其开发对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和能源结构优化具有重要

意义。在陆上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伴随产生大量成分复杂的采出水，具有高盐分、

高有机物、高氨氮及可能含有硫化物、重金属等特征。若处理不当，将对水体、

土壤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国内已在川西、元坝、普光、涪陵、威荣

等典型气田建成多座大型采出水处理站，但在工程实践中普遍面临以下问题：1、

技术标准不统一：缺乏国家层面系统性的技术规范，各处理站设计、运行参照标

准不一，技术水平差距较大。2、工艺流程冗长低效：部分处理工艺组合不尽合

理，单元功能重叠或缺失，导致投资与运行成本偏高。3、资源化利用水平低：

对处理后水资源及副产盐等的回收利用缺乏规范化指导，资源浪费与处置压力并

存。4、环保风险管控不足：对特征污染物（如高氯离子、溶解性有机物、氨氮

等）的深度处理与稳定达标缺乏关键技术参数指引。为此，亟需制定一项科学、

适用、可操作性强的《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技术规范》，以统一行业技术

要求，推动技术进步，实现采出水处理的高效、低碳、资源化与标准化，助力天

然气开采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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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起草：2025 年 7 月份，组建起草组，完成技术调研、实验验证及标

准草案起草。在技术调研方面，编制组对川西、元坝、普光、涪陵、威远等典型

气田采出水处理站开展了系统调研。调研涵盖工艺流程、设备选型、运行成本、

出水水质及资源化利用情况，共收集有效案例数据 12项，涵盖日处理规模 1000

m³～2000 m³不等。调研发现，现有处理站普遍存在工艺流程冗长、药剂投加种

类繁多、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等问题。在实验验证方面，编制组联合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轻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了高盐采出水生化处理边界、蒸发结晶进水

CODCr限值、臭氧催化氧化 TDS影响等关键实验，为技术参数的设定提供了科

学数据支撑。

2.标准研讨：2025 年 8 月份，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

讨论。通过讨论梳理整理标准全文框架内容，为后续标准内容完整性奠定基础。

本次研讨会邀请来自设计院所、生产企业、高校及环保部门的 23 名专家参与。

会议重点讨论了工艺流程的单元划分合理性、关键工艺参数（如 TDS、CODCr、

氨氮等）的设定依据，以及与现有国标、行标的协调性。专家意见经整理后，共

采纳技术类建议 11 条，管理类建议 5条，进一步优化了标准结构与内容。

3.公开征求意见：拟定 2026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完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了公示，面向各相关单位公开征求意见，

进一步提高标准制定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广泛参与性。

4.技术审查：拟定 2026 年 6 月，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指导性技术

文件送审稿开展技术审查，并形成审查结论。待专家评审组通过审查后，编制组

根据审查意见梳理后形成指导性技术文件报批稿。

（四）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

1.本标准起草单位及其工作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

负责标准编制的总体组织与协调，提供川西、元坝等气田的现场调研数据、

工艺流程运行记录及工程案例支撑，组织多轮技术研讨与专家调研。

（2）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负责蒸发结晶、盐资源化等工艺环节的技术论证与参数设定，提供盐化

工领域的技术支持，编写“脱盐处理单元”与“设备和材料”章节中与制盐、盐

质检测相关的内容，并完成标准文本的主体撰写与整合。

（3）成都硕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膜分离技术与高盐废水处理领域的工程经验，负责膜工艺（D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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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RO）部分的技术内容编写，提供膜材料选型、运行参数设定及案例验证

数据。

（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负责标准结构与规范性，确保标准符合 GB/T 1.1—2020的编写规则，协助

开展标准协调性分析，并提供标准化理论与方法指导。

（5）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

组织开展标准与产业政策衔接研究，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在会员

企业广泛征求意见，组织会议研讨等活动。

（6）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

提供采出水水质检测方法与数据分析支持，负责“检测控制”章节中化验室

建设、检测项目与频次等内容的技术论证。

（7）西南石油大学

承担实验验证工作，包括高盐采出水生化处理边界、臭氧催化氧化工艺 TDS

影响等研究，为工艺参数设定提供科学依据，并参与“氧化处理单元”技术内容

的编写。

（8）鲁信天地人环境科技（安徽）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其在蒸发结晶、MVR等装备领域的工程经验，负责蒸发工艺部分的技

术内容与设备选型建议，并提供相关运行数据支撑。

（9）四川轻化工大学

参与高盐废水处理工艺的实验研究与数据分析，重点在预处理、高级氧化等

环节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完成工艺参数验证。

（10）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气分公司

提供北方地区气田采出水水质特征与处理案例，参与“设计水量水质”、“工

艺流程”等章节的编写，确保标准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性。

（11）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从地质与环境角度参与采出水回注与环境影响分析，协助完成“职业健康与

安全环保管理”章节中与地下水保护相关的内容。

（12）中核环境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编写“深度处理单元”与“设备和材料”章节中与电子束辐照相关的内容。

（13）武汉谦豫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含硫采出水脱硫工艺技术参数与案例支持，参与“预处理单元”中脱硫

相关工艺内容的编写与验证。

（14）河南国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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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污泥处理与药剂投加等环节的技术内容编写，提供污泥脱水、加药系统

等方面的工程案例与运行数据。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总体统筹组：郭彤楼、袁原、刘伟、倪金元、卢成绪

牵头负责标准编制的总体思路、框架设计、重点内容确定，组织协调各参与

单位，统筹标准起草全过程。

（2）工艺技术与工程论证组：杨功田、熊亮、王跃刚、刘宇程、李玉龙、

林永茂、白雪、王东、邓绍林、王黎明、陈剑、张岚、彭俊

基于各单位在工艺流程、设备选型、实验验证等方面的专业背景，负责各工

艺单元（预处理、氧化处理、脱盐处理、深度处理）的技术内容编写，开展实用

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论证，并参与关键技术参数的设定与案例支撑。

（3）调研与资料编写组：刘鑫、王锦昌、张烨、系艳红、黄兴俊、李宇、

崔宏华、刘真凯、胡君杰、马丽丽、靳凯、阎恩松、陈明燕

负责开展气田现场调研、数据收集、文献与标准资料整理，参与各章节内容

的撰写与修改，支撑标准编制的实证基础。

（4）技术指导与评审建议组：邱小庆、杨德敏、张家伟、雷文杰、桂明生、

彭丽梅、杨丽、王磊、吴洪、苏佳亮、姜彤、胡明良、杜锴、王文琦

结合各单位在环保、化工、标准化等领域的专业经验，为标准文本提供技术

指导、内容审阅与修改建议，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前瞻性。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

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编制。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充分调研国内典型气田采出水处理工程的工艺运行数据，联合高校开展关键

参数实验验证，确保技术内容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2.实用性原则

紧密结合天然气开采采出水水质复杂、高盐、高有机物等特点，推荐技术成

熟、运行稳定、经济合理的处理工艺，突出标准的可操作性与工程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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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调性原则

注重与现行环境保护、石油天然气、化工等行业相关标准的衔接，避免冲突，

确保本标准在现有标准体系中的兼容性与一致性。

4.先进性原则

立足行业绿色低碳与资源化发展趋势，纳入蒸发结晶、膜分离、高级氧化等

先进工艺参数，推动采出水处理技术向节水减排、资源回收、近零排放方向提升。

（二）国内外标准引用情况

1.国内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系统调研并引用了与采出水处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及技术规范，涵盖水质、设备、安全、环保等多个方面（详见标准文本“规

范性引用文件”章节），确保技术内容与现行标准体系协调一致。

2.国外依据

经检索 ISO 等国际标准组织及相关国外文献，目前尚未发布专门针对天然

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技术的国际标准。本标准基于国内工程实践与实验数据自

主编制，符合我国天然气开采行业的技术特点与发展需求。

（三）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设备

和材料、检测控制、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以及运行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的综合治理。陆上页岩气、煤层气、致

密气开采采出水综合治理可参照执行本文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或规范。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或引

用了以下标准：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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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9728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4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

GB 50752 电子辐射工程技术规范

GB/T 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5462 工业盐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917 油污水分离装置

GB/T 25306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工程通用规范

GB/T 39308 难降解有机废水深度处理技术规范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HJ 212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76 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7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4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7 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0 膜生物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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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52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单螺杆泵

HJ 25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膜生物反应器

HJ/T 24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油水分离装置

HJ/T 25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微孔曝气器

HJ/T 26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HJ/T 26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臭氧发生器

HJ/T 270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HJ/T 278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单级高速曝气离心鼓风机

HJ/T 28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HJ/T 33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潜水排污泵

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JB 8939 水污染防治设备 安全技术规范

JB/T 8938 污水处理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

SH 3173 石油化工污水再生利用设计规范

SY/T 0083 除油罐设计规范

SY/T 6276 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SY/T 6881 高含硫气田采出水处理及回注工程设计规范

SY/T 7377 钻井液设计规范

NB/T 14002.3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3部分：压裂返排液回收和处理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天然气开采采出水、高盐采出水、工艺出水、深度处理等术语

和定义。

4.符号和缩略语

本标准中涉及的符号和缩略语主要来源于水处理与天然气开采行业的通用

技术术语和工程实践常用表述。为便于标准使用和理解，具体说明如下：

AAO：厌氧-缺氧-好氧法(Anaerobic Anoxic Oxic)

BOD5：五日生化需氧量（Five-day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Cr：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DTRO：碟管式反渗透（Disc Tube Reverse Osmosis）

MBR：膜生物法（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or）

MVR：蒸汽机械再压缩（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

ORP：氧化还原电位（Oxidation Reduction Potential）

RO：反渗透（Reverse Os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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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R：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S：悬浮物（Suspended Solids）

STRO：管网式反渗透（Space Tube Reverse Osmosis）

TDS：溶解性固体总量（Total Dissolved Solids）

TOC：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

VOCs：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5.总体要求

采出水处理应基于其水量水质特性，以工艺出水去向或目的为导向，优先选

用满足工艺出水水质标准、技术成熟可靠、处理效率高、物耗能耗低、废物产生

少、环境影响小、投资费用省的工艺。采出水处理系统划分宜遵循“污污分流”

和“污污分治”的原则。配套设施应同时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相关规

定，防止二次污染。在线连续监测设备应按照国家相关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和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置。产品水回用或外排应满足国家和行业回用

或排放标准、用户合同指标要求。

6.工艺设计

（1）设计水量和水质

采出水设计处理水量和水质应根据实测或同类采出水产水量和水质，结合天

然气开采现状、采气工艺、滚动开发和产能建设总体规划等因素综合确定。采出

水设计处理水量取值宜在实测或同类产水量的日平均值基础上增加 10％～25％

的安全系数；设计处理水质取值宜在实测或同类水质平均值基础上增加 10％～

25％的安全系数。

（2）处理工艺

本标准基于工艺产水回用或排放的情形给出采出水处理工艺。采出水回注时

可参考执行《气田水注入技术要求》（SY/T 6596—2016）、《高含硫气田水处理及

回注工程设计规范》（SY/T 6881—2012）和《非常规气田采出水回注环境保护规

范》（SY/T 7640—2021）等标准。

通过调研国内大型天然气采出水治理站（川西、元坝、普光、涪陵、威远等）

采出水的处理情况，将工艺流程划分为预处理、氧化处理、脱盐处理、深度处理

四个单元。每个单元由一段或多段不同的水处理工艺组成。各处理单元工艺的选

择应综合考虑进水水质、水量、处理效率、资源化利用途径、技术可靠性、经济

合理性等因素确定。

（3）预处理单元

本单元主要采取脱硫（含硫天然气开采采出水）、隔油、气浮、除硬、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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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艺对采出水中的硫化物、石油类、悬浮物、胶体物质、钙镁离子等进行初步

去除。

（4）氧化处理单元

本单元主要采取生化、高级氧化工艺对水中有机物、氨氮进行处理。生化工

艺推荐 A/A/O、SBR、MBR。高级氧化工艺推荐芬顿氧化、臭氧催化氧化、电解

氧化。若本单元进水总溶解性固体浓度＞35 000 mg/L 或氯化物浓度＞20 000

mg/L ，此时采出水可生化性较差，不宜直接采用生化处理工艺。

生化处理工艺所需耐盐耐温菌宜从同类采出水处理站场中的活性污泥中进

行筛选和驯化培养。

电解氧化工艺进水 SS＞30 mg/L，前端应设置高精度过滤器。当操作温度＞

45 ℃时，应增加冷却装置。

（5）脱盐处理单元

本单元主要采取膜分离、蒸发结晶工艺对氧化处理单元出水进行脱盐处理。

膜分离推荐 DTRO、STRO、RO。蒸发结晶推荐MVR、多效蒸发。

若本单元进水总溶解性固体浓度≤50 000 mg/L，宜先采用膜工艺进行初步

分离，减少进入蒸发结晶的水量，降低能耗。膜分离工艺产生的浓水宜进入蒸发

结晶进行蒸发处理。

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为帮助气井提产增量而注入井筒内产生泡沫的发泡剂。含

有发泡剂的采出水具有升温容易起泡的特性。蒸发结晶工艺处理含有发泡剂的采

出水时，可加入一定量的消泡剂，控制料液起泡。同时考虑到控制蒸发过程的稳

定性，规定蒸发结晶工艺进水 CODCr ≤1 000 mg/L。盐浆洗涤采用盐脚淘洗工

艺，可使细颗粒物、可溶性杂质等回到蒸发罐内继续长大，杂质浓缩后通过母液

口排出，从而保证结晶盐的品质。采出水蒸发料液主要以低沸点物料为主（氯化

钠），考虑到能源的梯级利用效率，采用多效蒸发工艺时，蒸发器宜不少于三效。

（6）深度处理单元

本单元主要采取电子束辐照、膜脱氨、折点氯化等工艺对脱盐处理单元出水

中的 COD 和氨氮不达标情况，进一步去除污染物。

采用膜法脱氨工艺脱除氨氮，为了防止脱氨膜的亲水化，进水表面张力应≥

65 mN/m。

根据实验数据，电子束辐照工艺在处理采出水中 COD时，处理效果受 TDS

影响较大，因此要求进水 TDS≤3000 mg/L。

（7）污泥处理单元

本单元提出了污泥脱水和加药调理的要求规定。

7.设备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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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出水处理中涉及到的固相催化氧化设备、隔油设备、气浮设备、臭氧发

生器、电子束辐照设备、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加药设备、泵、蒸发结晶设

备及材质、反渗透设备、膜生物反应器组件和其他设备和材料提出了要求。

8.检测控制

采出水处理场站应设化验室，负责采出水处理过程的水质分析化验工作。水

质指标的测定应采用国家标准和环保、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规定的方法。应定期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水和副产品无机盐进行检测并出具报

告。采出水处理场站设置集中监控管理系统应符合规定要求。

9.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

采出水处理过程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管理应符合国家标准和石油天然气

行业标准规定。采出水处理过程使用的药剂应严格管理，危险化学品的贮存、运

输、使用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10.运行和维护

对采出水处理场站提出了管理制度、人员培训、仪器设备维护保养、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第三方运营的要求。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

为确保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适用性，编制组在起草过程中系

统开展了实验研究、工程验证与实地调研。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

等科研单位，针对高盐采出水生化边界、蒸发结晶进水 CODCr限值、臭氧催化氧

化 TDS影响等关键技术参数开展了专项实验，为工艺参数的设定提供了直接数

据支撑。同时，编制组深入川西、元坝、普光、涪陵、威远等典型气田处理站，

收集了涵盖日处理规模 1000 m³～2000 m³不等的 12 项有效工程案例数据，对预

处理、氧化处理、脱盐处理及深度处理等组合工艺的实际运行效能、稳定性与经

济性进行了长期跟踪与验证。结果表明，本标准所推荐的技术路线与关键控制参

数（如“TDS＞35000 mg/L 不宜直接生化”“蒸发结晶进水 CODCr≤1000 mg/L”

“DTRO 运行压力≤12 MPa”等）均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和工程实践基础，能

够有效指导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的稳定达标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多个工程案例已验

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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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石化川西气田高氯废水低温蒸馏处理站二期工程：采用“蒸发制盐+雾

沫控制+易挥发组分脱除”工艺，出水 CODCr＜50 mg/L，氨氮＜5 mg/L，氯化物

＜300 mg/L，达到 GB 8978一级标准；项目年回收工业盐约 2.1万吨，资源化利

用率＞85%，年节约排污费约 800万元。

2.中石化威荣区块页岩气地层水处理站一期工程：采用“气浮+混凝沉降+

生化+DTRO+MVR+RO”组合工艺，出水部分指标达 GB 3838Ⅲ类水质；系统水

回收率＞92％，盐回收率＞90％，年节约新水取用量约 50万 m³。

3.中石化元坝气田采出水零排放综合处理工程：采用“澄清+汽提脱氨+低温

多效蒸发+芬顿氧化+双膜”工艺，实现废水零排放；年回用循环冷却水约 20万

m³，减少外排有机物 1048 t、氨氮 62 t。

（二）综述报告

天然气开采采出水的有效治理是油气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践

行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节水优先”方针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天然

气（特别是页岩气、致密气）产量的持续增长，采出水产量大、处理难度高、环

境风险突出的问题日益凸显。当前，行业内已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但普

遍存在技术路线不统一、设计参数保守、运行成本偏高、资源化水平低等问题，

亟需通过标准化手段进行梳理、优化和提升。

本标准的制定，正是在系统总结国内先进工程实践、充分吸纳最新科研成果

的基础上进行的。编制过程紧密结合我国主要气田采出水的水质特征（如川渝地

区的高氯、高 COD，北方地区的高硬度等），以及不同的处理目标（回注、回用、

达标排放、近零排放），提出了模块化、组合式的工艺设计思路。标准内容覆盖

了从源头水质分析、工艺单元选择与参数设计、设备材料选型、检测控制到运行

维护的全链条技术要求，旨在引导行业从“粗放处理”向“精细化管理与资源化”

转型。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针对性，重点解决了高盐、高有机

物采出水生化抑制、蒸发结垢、膜污染等共性难题；二是集成性，强调根据水质

和处理目标优化组合物理、化学、生化及膜处理等技术；三是前瞻性，纳入了高

级氧化、高效膜分离、节能蒸发结晶等先进适用技术，鼓励水资源和盐资源的回

收利用；四是协调性，与现行环保、安全、职业健康等数十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进行了充分衔接。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有望将行业内先进、成熟、经济的技术与实践进行固化

与推广，全面提升我国天然气开采采出水治理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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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三）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技术的先进性与经济的合理性，旨在通过标准化引

导，实现采出水处理行业的降本增效和绿色发展。

1.技术经济先进性：标准推荐的组合工艺，通过优化单元衔接、减少冗余处

理、提高设备效率（如推荐多效蒸发不少于三效以实现能源梯级利用），可直接

降低系统能耗和物耗。工程案例表明，采用本标准优化后的工艺路线，相比传统

冗长工艺，全流程吨水运行成本可降低 20％～30％。

2.投资与收益平衡：标准鼓励在工艺设计阶段充分考虑资源化途径。水资源

回用（如循环冷却水、压裂液配制）可节约新鲜水取用费和排污费；工业盐的回

收与销售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如前文案例所示，资源化收益可显著冲抵甚至超

越部分运行成本，改善项目整体经济性，缩短投资回收期。对于万吨级处理规模

的项目，预计投资回收期可缩短 1年～2年。

3.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化：标准对设备材料选型、防腐防垢、智能检测与控制

等方面提出要求，有助于延长关键设备（如蒸发器、膜组件）的使用寿命，减少

非计划停机和大修频率，从而降低整个生命周期的维护和更换成本。

4.风险成本规避：通过规范处理工艺确保出水稳定达标，可最大程度避免因

超标排放面临的环保处罚、声誉损失及生态修复等巨额风险成本，保障气田生产

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四）预期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预计将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效益，有力支撑天然

气开采行业的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1.经济效益方面，本标准通过提供统一、优化的技术方案，将直接助力企业

实现降本增效与资源增值。其一，标准推荐的模块化组合工艺和关键参数，有助

于减少工艺流程冗余，降低药剂投加量与能耗，工程实践表明，采用本标准优化

后的技术路线，全流程运行成本可比传统冗长工艺降低约 20％～30％。其二，

标准系统性地推动水资源与盐资源的回收利用，将传统意义上的处理负担转化为

经济收益。例如，川西气田项目年回收工业盐约 2.1 万吨，威荣页岩气项目年节

约新水约 50 万 m³，显著提升了项目的整体经济性。此外，稳定达标排放有助于

企业规避环保罚款与税费，同时资源化产品收益可有效改善项目现金流，缩短投

资回报周期。大规模推广后，预计每年可为行业节省处理费用并创造资源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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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数亿元。

2.社会效益方面，本标准作为该领域首部国家级技术规范，其发布与实施具

有重要的行业引领和规范作用。首先，它填补了长期存在的标准空白，为采出水

处理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监管提供了权威、统一的技术依据，有利于提升

行业整体技术与管理水平，减少因标准不一导致的技术混乱和投资浪费。其次，

标准推动了采出水的高效治理与资源化，有效化解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潜

在矛盾，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天然气开采行业绿色转型的认同感，促进企地关系和

谐与行业社会形象提升。最后，标准的应用与推广将带动环保技术研发、高端装

备制造、专业化运营服务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并为

贯彻落实国家《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3.生态效益方面，本标准通过推动采出水的全过程规范化治理，将对生态环

境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正面影响。最直接的效果是从源头大幅削减了有机物、氨氮、

盐分、重金属及石油类等污染物向自然水体的排放，有效保护地表水与地下水生

态安全，降低对土壤环境的潜在风险。其次，标准强调并量化了水资源回收利用

的途径与要求，显著提高采出水回用率，可直接缓解气田所在地区，特别是干旱

缺水区域的水资源紧张状况，实现“以水治水、节水减污”。此外，标准中对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杂盐等副产物的分类管理、安全处置与资源化指引，有助

于构建“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固体废物管理路径，防止二次污染。长远

来看，通过推广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与资源循环模式，本标准还将间接促进能源

节约与温室气体减排，为天然气开采行业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生态文明

做出实质性贡献。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

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尚未开展相关标准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

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采标的问题。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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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的研讨会及征求意见阶段，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对于专

家提出的关于部分工艺参数取值、单元划分细节等方面的建议，起草组经过技术

论证和实验数据比对后，已采纳合理部分并在标准文本中予以完善。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声明

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

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为保障本标准能够顺利实施、有效应用，切实发挥对行业的指导作用，建议

如下：

1.实施安排：本标准建议作为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鼓励各相关

企业结合实际自愿采用。为保证各方有充分时间进行技术准备和管理衔接，建议

设置 3个月的实施过渡期，自正式发布之日起计算。

2.宣贯培训：在标准实施后，建议由主要起草单位牵头，联合全国节水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开展面向设计院所、气田运营企业、环保工

程公司及地方监管机构的专题宣贯与技术培训，重点解读工艺设计原则、关键参

数设置依据、设备选型推荐、检测控制与运行维护等核心内容。

3.应用反馈：建议在标准实施后 1 至 2年内，组织开展实施效果跟踪评估工

作，通过调研、座谈等方式，系统收集各应用单位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建

议，为标准的后续修订和完善提供重要依据，确保标准能够持续贴合行业发展需

求，保持其先进性和适用性。

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经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逐一审查，该标准不含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内

容。不含有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

流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不适用《条

例》第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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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